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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 温州网讯 为了让温州企业将新《公司法》所赋予的法律

资源运用到极致，市工商局昨天下午召开贯彻新《公司法》

实务公示会，公布了20条贯彻实施新《公司法》的政策措施

（以下简称“20条”）。 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说，“20条”

充分结合了温州经济的运行和结构特点，特别是民间资本充

裕、民营经济发达的经济特色，目标直指当前热点问题，企

业最关心、最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新《公司法》相仿

，“20条”从降低准入门槛、消除所有制差别、保护企业自

治权利等方面提出了重大决策。不同的是，“20条”的政策

更为细化和直观，极富温州特色。目前，我国实施的仍

是1993年出台的第一部《公司法》，而当时的立法理念、立

法技术和制度设计，现在来说都已经越来越显得滞后。在此

背景下，新《公司法》的出台被誉为“一场及时雨”，“一

扫前弊”。 注册公司门槛降低 根据现行《公司法》，有限责

任公司的注册资本如服务性公司最低为10万元，这让不少想

开公司、但苦于资金不够的市民望而却步。而明年1月1日起

实施的新《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的门槛降低到3



万元，也就是说，注册资本是10万元，首付不得低于3万元，

而且必须是货币出资。 另外，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

由1000万元降至500万元。凡法律、行政法规没有另行规定的

，不得擅自提高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允许公司投资注册

资本分五年缴足。允许以公司股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商

标、商号等具有可评估性、可转让性的财产出资。以知识产

权等无形资产出资的，允许其比例最高可达注册资本总

额70%.一人也可成立公司“一人公司”首次被赋予合法地位

，降低了设立公司的门槛。从新出台的“20条”来看，凡符

合股东资格的自然人、企业法人、社团法人、事业法人等，

均允许投资设立一人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

为10万元。 据了解，修订前的《公司法》只承认两个以上股

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因此，一个自

然人以前只能开办个体工商户或个人独资企业这两种非公司

法人的经济实体。“一人公司”得到允许之后，将增加投资

人的创业机会。 在职员工能办企业 针对我市民间资金充裕、

投资欲望浓厚的特点，“20条”充分鼓励投资，把市场准入

门开得更大。而以往经常为人争议的“在职员工办企业”，

在新法及“20条”中正式获得认可，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及法

律，大部分人都可以在正常职业之外，“下海”探探水。 政

策明示，凡依法符合出资条件的自然人、个人独资企业、合

伙企业、公司法人、非公司法人、事业法人、社团法人、民

办非企业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均允许投资设

立公司。除公务员、现役军人等法律法规禁止的外，允许在

职员工参与投资组建公司制企业。 所有企业受到普惠 新《公

司法》消除了市场主体准入上的所有制差别，包括消除准入



行业、准入类型、资本市场准入的所有制差别。“20条”将

这种无差别待遇进一步明确下来，这些条款包括：消除准入

条件的所有制差别。对不同所有制性质的公司，在名称取冠

、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股东出资方式、股东人数限制、股东

资格、住所及登记程序方面都按同一标准进行注册登记；消

除特殊行业准入的所有制差别；消除准入类型的所有制差别

，允许民营资本投资设立各类公司或者参与国有企业、事业

单位改制，登记上享有与国有资本的同等待遇；鼓励各类主

体以发起设立、变更设立、改制设立等多种形式设立股份有

限公司，并向国家证监会申报上市发行股票。设立股份有限

公司的发起人最少人数由五人降低为二人，并对发起设立股

份有限公司实行直接登记制。 市工商局有关人士说，以上条

款特别针对温州民营经济发达的实际制定，重视对民营经济

的培育和发展。相当于取消了国有企业的待遇，使所有企业

受到无差别待遇。 小股东权益受保障 现实生活中，有些有限

责任公司的大股东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长期不向股东分

配利润，也不允许中小股东查阅公司财务状况，致使中小股

东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针对以上情况，“20条”规定，对

大股东未按法律、行政法规或章程规定，剥夺中小股东知情

权、表决权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依法不认可其股东会或股东

大会决议的有效性。对中小股东依法要求退股的，允许公司

回购股权并办理减资手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